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建物測量與建築管理聯繫作業要點

一、為提升政府服務效能，達簡政便民之目的，並建立各直轄市、縣（市）地政機
關與主管建築機關（以下簡稱建管機關）執行建物測量與建築管理相關事項之
橫向聯繫作業與配合事項，特訂定本要點。

二、為處理建物測量或建築申請案件，地政機關與建管機關應相互協助查證業管資
料，如以機關提供之網路服務或系統查詢後仍有需要，得參依下列方式辦理：
（一）受理申請案件之承辦人員得填具聯繫單（如附件），併同相關附件傳真

或電子郵件傳送至資料管轄機關進行查證，並以電話聯繫。
（二）資料管轄機關接獲前款聯繫單，承辦人員應於三日內查明並填載查證結

果，傳真或電子郵件回復受理申請案件機關。但以電話聯繫說明因案情
複雜未能於期限內回復者，不在此限。

三、建管機關核發建造執照應載明首次掛號日期，並將執照字號、建物坐落地號與
地籍套繪圖、現況圖及專共圖說電子檔檢送地政機關建檔運用。變更時，亦同。

    前項專共圖說，指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五十六條第一項所稱專有部分、共用部
分、約定專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標示之詳細圖說。

四、建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應將使用執照及竣工圖電子檔檢送地政機關建檔運用。
    屬建築法第七十一條第二項免附竣工平面圖及立面圖申請使用執照者，建管機

關應於使用執照及核定工程圖樣內註記法令依據，並依前項規定檢送相關圖說
電子檔。

    前二項竣工圖及工程圖樣應包含基地位置圖、面積計算表、平面圖及立面圖內
容。

五、地政機關審查建物第一次測量或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案件，發現下列情形時，
應通知申請人補正：
（一）辦理轉繪、核對建物測量成果圖或查對建物標示圖，發現使用執照竣工

平面圖上記載之尺寸、文字或計算有誤，記載設施項目用詞適用建築法
規疑義或建物坐落位置不符者。

（二）專共圖說內容不符、錯誤或疑義者。
    前項如有變更、更正或備查之必要，地政機關應通知申請人向建管機關提出申

請。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地政機關應以書面敘明理由及法
令依據，駁回案件之申請。

    地政機關經建物第一次測量結果，發現建物有越界情事，應於辦竣後通知建管
機關。

六、地政機關辦理下列已記載受套繪管制之土地標示變動時，應將登記完畢之土地
地號及地籍圖異動情形通知建管機關：
（一）土地複丈涉及原有標示變更者（如分割、合併、界址調整、調整地形

等）。
（二）因地籍整理計畫，致土地地號或範圍變動者（如地籍圖重測、重劃、區

段徵收、都市更新權利變換等）。
七、本要點規定配合提供資料事項，得採建立資訊系統，以資料交換或介接方式為

之。



查詢建築管理或地籍圖資資料聯繫單

案件

處理

機關

地政機關：

 □        市（縣）        地政事務所 /

 □金門縣 □連江縣地政局

主管建築機關：

 □        市（縣）政府

                           局（處）

 　               區（鄉鎮市）公所

 □其他：　    　     　　　　　  

聯絡電話：(   )             分機　　 　

傳真電話：(   )              

查詢事由：

(收件案號 / 公文號：                   )

承辦人（職章）：

單位主管(職章)：

傳送時間：

　　       年    月    日    時    分 

查證

事項

查詢原因：

 □有無申請建築(建造、使用)執照

 □有無受套繪管制

 □建造執照申請日期

 □竣工圖標示項目之建築法令依據

 □提供建物地籍套繪圖

 □提供重測（劃）前地籍圖

 □地籍圖之坐標系統

 □其他：　　　　　　　　      　　　　

 　　  　　　　　　　　        　　　　

已知條件：

 □土地地號：      區      段      小段

                                   地號

  （標示異動前地號：        段      小段

                                    地號）

 □建造執照字號：　 　    字　         號

 □竣工圖圖號：　 　    項目：　  　　　

 □重測(劃)前土地地號：      區        段

                   小段              地號

 □其他：                                

◎後附資料，共計　　　　　　頁

受理

查證

機關

主管建築機關：

 □        市（縣）政府              局（處）/           　  區（鄉鎮市）公所

 □其他：　　     　　　　　         

地政機關：

 □        市（縣）      地政事務所/ □金門縣 □連江縣地政局

回復

資料

 □查詢之土地地號 □有□無 申領建築執照

  建造執照：　　年　　   　字　　　　號

　使用執照：　　年　　   　字　　　　號

 □查詢之土地地號□有　□無　受套繪管制

 □查詢之執照申請日：    年    月    日

 □查詢標示項目依據：　　　　 　　 　  

 □建物地籍套繪圖如傳真附件

 □重測（劃）前地籍圖如傳真附件

 □查詢之地籍圖坐標系統：　　　　　　　

 □查無本件查詢資料

 □其他：　　　　　　　　　　 　 　　

◎回復資料較複雜，請於其他欄位詳予填載

◎本資料僅供機關內部參考，不作其他用途。

聯絡電話：(   )           分機　　 　

承辦人(職章)：

單位主管(職章)：

回復時間：

       年    月    日    時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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